关于征集2026年苏州“校园引智"活动
实践课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构建青年人才集聚高地，推动我市用人单位与高校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校企人才集聚、科研攻关、协同创新广泛合作，助力苏州成为青年人才就业创业首选城市，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苏州校园引智工作经费补贴标准的通知》(苏人保才〔2023〕3号)、《关于进一步完善苏州校园引智工作的通知》(苏人保才〔2023〕4号)以及《关于进一步完善苏州校园引智工作操作流程的通知》(苏人服〔2023〕25号)文件精神，苏州市人才服务中心拟于2026年继续开展苏州“校园引智”活动。现就实践课题征集工作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形式
2026年苏州“校园引智”活动由苏州市人才服务中心组织，各实践参与单位具体实施。
二、报名单位条件
在我市依法设立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合法办公场所，符合本市产业发展方向，具有用人自主权。具有良好社会信誉，合法经营，用工规范，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有项目课题研发需要，具有研究生实习实践日常管理及考核经验，能够配备课题专属带教(指导)老师。能够按要求提供安全、整洁、卫生的住宿环境，免费解决学生餐饮问题，并配合完成活动相关要求。
三、报送课题要求
实践课题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短期技术研发攻关类和理论调查研究类为主。课题应具有操作性强、周期短等特点，适合在读研究生参与。单个课题需求人数建议在2人及以上，实践时限建议以5周为宜，实践活动应在申报当年度内完成。
四、合作高校范围
合作高校应为教育部公布具有招生资格的高校，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中南大学、苏州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通大学、扬州大学、江苏海洋大学等，苏州市人才服务中心将积极对接这些高校，推动课题合作。
五、活动报名及要求
本次活动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意向单位可登录“苏州校园引才平台”内“校园引智”模块进行报名。
各意向单位在填报课题需求时，应详细填写课题背景、简介及要求，同时根据课题需要，填报企业意向高校。

六、经费补贴标准
活动流程、要求、费用及补贴标准请参考苏州校园引智工作有关文件执行。
七、其他
为保证活动取得实效，苏州市人才服务中心将以不定期抽查方式对用人单位实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评估。对以弄虚作假、欺骗等手段冒领补贴的用人单位，将追回已发放补贴，并视情节轻重，提请相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秦兴苗、董一可  电话:0512-65227549

                                    
苏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202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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